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或“独立财务顾问”）

作为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化学”或“公司”）2021 年重

大资产出售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上市公

司并购重组财务顾问业务管理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对公司本次关联担

保情况进行了审慎核查，现将核查情况及核查意见发表如下： 

一、担保事项概述 

（一）基本情况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

简称“上海多经”）40%股权，为公司参股子公司，公司控股股东新疆中泰（集

团）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中泰集团”）持有上海多经 60%股权。上海多经

持有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州创盈”）90%股权。上海多

经、广州创盈根据生产经营需要，拟向银行申请综合授信，具体情况如下： 

1、上海多经拟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7,200 万元，期限 2 年，利率以实际签订合同为准，由中泰化学按持股比例 40%

提供 2,880 万元担保，中泰集团按持股比例 60%提供 4,320 万元担保。 

2、广州创盈拟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申请 3,500

万元综合授信，期限 1 年，利率以最终实际签订合同为准，由中泰化学提供 40%

连带责任保证担保，中泰集团提供 6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广州创盈其他自然人

股东将所持有广州创盈的 10%股权质押给中泰化学提供反担保。 

（二）被担保人（关联方）基本情况 

1、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 月 6 日 

注册资本：10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孙玉祥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九江路 769 号 1808 室 

主营业务：化工产品、金属材料、机械设备、煤炭及制品、橡胶制品、有色

金属合金的销售等。 

（2）主要财务数据（合并口径）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末/2021 年 1-6 月 

（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17,995.34 551,965.49 

负债总额  154,077.50 486,853.44 

净资产  63,917.84 65,112.05 

营业收入  5,610,427.82 4,226,577.33 

净利润  5,006.27 1,201.73 

（3）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 60,000 60.00 

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公司 40,000 40.00 

合计 100,000 100.00 

（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上海多经为中泰化学控股股东中泰集团的控股子公司，为中泰化学关联方。 

（5）其他说明 

经核查，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上海多经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基本情况 



 

 

（1）基本情况 

企业名称：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 年 8 月 23 日 

注册资本：5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郑乐 

注册地址：广州市海珠区暄悦东街 23 号自编 B2 栋 

主营业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专营专控商品除外）；石油制品批发

（成品油、危险化学品除外）等。 

（2）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 年末/2020 年度 

（经审计） 

2021 年 6 月末/2021 年 1-6 月（未

经审计） 

资产总额 11,650.73 9,437.17 

负债总额 11,034.50 12,369.16 

净资产 616.23 -2,931.99 

营业收入 150,944.79 20,301.88 

净利润 1,491.29 -3,548.23 

（3）股权结构 

股东 出资额（万元）   持股比例（%）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450 90 

张嘉海 30 6 

孙治中 20 4 

合计 500 100.00 

（4）与公司的关联关系 

广州创盈为上海多经控股子公司，为公司关联方。 

（5）其他说明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广州创盈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三）董事审议情况和关联董事回避情况 

上述关联交易事项已经公司 2021年 9月 14日召开的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

议通过，在审议该议案时，关联董事边德运、帕尔哈提•买买提依明、李良甫、

于雅静对该议案作了回避表决，其余董事全部同意。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

上市规则》等有关规定，该事项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相应的关联股东将回

避表决。 

（四）其他说明 

上述关联交易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 

组。 

二、关联交易的主要内容 

（一）担保方式 

本次关联担保的担保方式为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二）担保期限与金额 

1、上海多经向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第五支行申请综合授信 7,200

万元，期限 2 年，中泰化学按持股比例向上海多经提供不超过 2,880 万元的连带

责任保证担保。 

2、广州创盈向中国光大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州分行江南西支行申请 3,500

万元综合授信，期限 1 年，中泰化学向广州创盈提供不超过 1,400 万元的连带责

任保证担保。 

本次担保事项尚未签订具体合同，具体根据上海多经、广州创盈经营需要向

银行申请放款时签订相应的合同。 

三、关联交易目的和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本着公平、公正的原则，根据实际情况，中泰化学为参股子公司上海多经按

持股比例提供担保，为参股子公司广州创盈提供 40%担保且有反担保条件，不存

在损害公司和全体股东利益的情形。 



 

 

四、截至披露日与关联人累计已发生的各类关联交易的总金额 

1、截至 2021 年 8 月 31 日，公司与上海多经及其下属公司累计发生的日常

关联交易金额为 13,152.07 万元。（以上数据未经审计） 

2、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 123,889.72 万元。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本核查意见出具日，公司实际累计对外担保总额为人民币 1,931,575.1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02.40%，若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全部

发生，公司累计对外担保 2,126,855.14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112.75%，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33.27%。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事项。 

六、董事会意见 

董事会认为，公司为上海多经、广州创盈提供担保是为满足其生产经营需要，

不会对公司的正常运营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且中泰集团按照持有上海多经

股权比例共同提供担保，广州创盈其他自然人股东将持有广州创盈的 10%股权质

押给公司提供反担保，此次担保风险可控，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特别是中小股

东利益的情形。 

七、独立董事发表的事前认可意见和独立意见 

（一）独立董事事前认可意见 

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申请综合授信，由公

司及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

有限公司根据生产经营需要申请综合授信，由公司及新疆中泰（集团）有限责任

公司分别提供 40%、6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其他

自然人股东将所持有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的 10%股权质押给中泰化学

提供反担保。此次担保风险可控，有利于促进被担保对象正常运营，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我们同意将此事项提交中泰化学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

审议，同时，关联董事应履行回避表决程序。 



 

 

（二）独立董事独立意见 

1、程序性。公司于2021年9月14日召开了七届二十六次董事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的议案》。公司为关联方提供担保是根据生产经营

需要，此次担保风险可控。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此项关联交易时，关联董事实行回

避原则，其表决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该事项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

议。我们认为：公司董事会在召集、召开及作出决议的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及

公司章程的规定，决策程序合法有效。  

2、公平性。公司与关联方发生的交易是按照“公平自愿，互惠互利”的原

则进行，没有违反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

行为。 

八、风险提示 

若本次董事会审议的担保全部发生，公司累计对外担保2,126,855.14万元，

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112.75%，占净资产的比例较高。 

1、本次对合并范围外参股公司上海多经按持股比例提供担保2,880万元，如

发生公司承担担保义务情形，将对公司的生产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2、对合并范围外参股公司广州创盈提供40%连带责任保证担保并由广州创

盈其他自然人股东将所持有广州创盈的10%股权质押给中泰化学提供反担保。如

发生公司承担担保义务情形且反担保措施不能正常履行的情况，将对公司的生产

经营产生不利影响。 

九、独立财务顾问意见 

经核查，独立财务顾问认为：公司为上海中泰多经国际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与

广州市创盈化工原料有限公司提供关联担保事项已经公司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

六次会议审议通过，独立董事对本次关联担保进行了事前认可并发表了独立意见，

相关决策程序已经履行。上述关联担保尚需公司股东大会批准。本次关联担保事

项相关程序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



 

 

范运作指引》等文件的要求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担保行为预计不会对公

司的正常运作和业务发展造成不利影响，东方投行对中泰化学本次关联担保的事

项无异议。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关于新疆中泰化学股份有限

公司关联担保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财务顾问主办人：                                            

                         李  正                   李  冲 

 

 

 

 

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1 年 9 月 1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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